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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一、請至主計室填報「國內差旅」，流程如下。 

步驟二、請至人事室「差勤電子表單系統」填報「出差申請單」 
 

 

 

※國內差旅申請流程： 

1.進入學校主計室網頁點選「網路申購」 

 

 

 

 

2.「使用者代碼」及「請輸入密碼」欄位，請輸入您的「員工代碼」 

 

 



 

 

3.請依序點選「部門請購查詢」→「新增請購」→「差旅人事費清冊」→「國內差旅」→「下一步」 

 

 

 

4.「計畫編號」下點選「教育實習輔導費」 

 

 

1 

2 

3 

4 

5 



 

 

5.「經費用途」下點選「實習指導教師差旅費(外)」 

 

 

 

 

6.「查詢會計科目」下點選「510301-2301(國內旅費)」 

 



 

 

7.「用途說明」請填寫「○○系○○○老師至○○縣(市)○○學校訪視實習學生－○○○」 

 

 

 

8.「身分證號」輸入員工代碼→點選「姓名」，資料會自行代入；請逐一填寫「單位」「職稱」「職級」「年

月日」「起迄地點」「工作紀要」「交通費」「雜費」，點選「存入」即完成申請程序。 

 ※工作紀要請填寫「訪視實習學生」。 

 



 

 

9.「存入」後即出現此畫面，再點「確定」。 

 

 

 

 

 

10.「確定」後即出現此畫面，再點「取消」。 

 



 

 

11.「取消」後即出現此畫面，表示完成出差請示程序。 

 

 

 

 

12.俟您訪視實習學生後，再進入主計室系統。 

   請依序點選「部門請購查詢」→「購案管理」→「查詢：教育實習輔導費」→「購案類別：差旅人 

   事費清冊」 

 



 

 

13.點選「申請訪視該筆資料」，再按「修改」 

 

 

 

 

 

14.「修改」後即出現此畫面，有以下處理方式： 

(1)差旅費正確，點選「存入」。 

(2)差旅費有變動，將所有費用刪除，重新輸入費用後，再點選「存入」。 

 

 

 

 



 

 

15.「存入」後即出現此畫面，再點「確定」。 

 

 

 

 

 

16.「確定」後即出現此畫面。 

 



 

 

17.請將「國內出差旅費報告表」列印，並附上「交通費」之憑證及人事室「國內出差單」(登入人事室

差勤電子表單系統列印)後，一併依行政程序辦理差旅費報支申請。 

 

 ※國內出差旅費報告表（主計室） 

 

 

 ※國內出差單（人事室） 

 

 


